
國立聯合大學傑出校友遴選流程 

推薦單位提出年度 

傑出校友候選人 

凡符合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第二條各款資

格者可透過下列方式推薦： 

一、本校校友總會。 

二、各學系(所)、學位學程或系友會。 

三、服務機構負責人或社會公益團體。 

四、五位（含）以上師長、校友連署。 

推薦單位應填具推薦表格。含推薦理由、候選

人個人基本資料，並檢附相關佐證，具體陳述

傑出校友候選人之傑出表現。  

§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第二條、第三條 

系(所)務會議通過 

院務會議通過 

各學院每年 8 月 15 日前通過院務會議並續送

推 薦 資 料 至 秘 書 室 校 友 服 務 組 公 務 信 箱

(alumniservice@nuu.edu.tw)，提出當年度

傑出校友遴選申請。 

§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第四條 

檢覈候選人資格 

組成遴選委員會 

校友服務組除檢覈候選人資格外，可要求推薦

者補足備審資料。 

§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第四條 

召開傑出校友遴選 

委員會 

公告年度傑出校友 

當選人 

校慶大會公開表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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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單 位                流     程          說明 

將邀請「推薦單位」列席遴選委員會，介紹候

選人傑出事蹟。  

年度傑出校友遴選作業應於 10 月中旬完成。 

§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第五條、第六條 

新當選傑出校友於每年校慶大會頒發「傑出

校友當選證書」及致贈獎牌予以表揚，並於學

校網頁公告當選資訊，永久保存。  

 §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第七條 

推薦單位於每年 5 月 30 日前提送推薦資料至

候選人畢業之學系(所)，經系(所)務會議通過

後，送請學院評選推薦。  

§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第四條 


